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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CHAIN-WIN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 (450000)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1049 号

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卫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卫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

公司的委托，就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

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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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

〔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新乡卫辉市卫辉市柳庄乡

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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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实施方案 指

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5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6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7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8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9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10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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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 号）

12

财预〔2018〕

28 号

指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

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8〕28 号）

13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4

财库〔2019〕23

号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

15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

财预便函〔2018〕14 号）

16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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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五、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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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括

本项目征收对象为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

及附属物，项目计划征收北至中原阳光酒店、南至永康蔬菜基地、

西至李英俊汽修厂、东至西王彦士屯范围内集体土地 328.76

亩，征收总户数 407 户，涉迁人口 1424 人，征收房屋总建筑

面积 65600 平方米，其中住宅 63600 平方米，非住宅（门面房）

2000 平方米。该项目采用原地新建、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安置，

项目安置区选址位于比干大道与新濮路（101 省道）交叉口东南，

安置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93.59 亩，计划新建安置房 528 套，安

置房建筑面积 61860 平方米。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本项目的申报文件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卫

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卫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卫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显示：名称为卫辉市

新 居棚 户 区改 造开 发 有限 公 司， 统一 社 会信 用代 码 为

91410781397323966R，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成立日为 2014 年 6

月 9 日，住所为卫辉市惠济路，法定代表人为闫福成，卫辉市新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9

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为卫辉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卫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系在中

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本项目申

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融资规模

该项目总投资 25,924.00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5,924.00 万元，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万元。

（四）项目公益性与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可以节约大量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落实

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拉动城市建设的全方位发展。

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形象，是展示城市外部形象、扩大

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城市居民

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在整个城市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项目通过城中村改造，不仅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提升新乡市城市总体形象，而且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

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本区域交通便利，通过对征收区域的新规划建设，必将有助

于改善该区域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讯、热力、城市面貌

等，促进新乡市城镇化进程。本项目的整体实施，不仅将改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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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居住条件，拉动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促进 GDP

的良性增长，提供数百人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又好

又快发展。项目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这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卫辉市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完

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

跨越式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收益性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

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五）项目审批情况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根据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表，本项目征收范围为新濮路南，比干大道两侧原边段庄范

围内，安置住房四至范围为南至边段庄村委办公室，北至新濮路，

东至西王彦士屯村农田，西至比干大道，年度计划情况为年度计

划征收户数 264 户，年度计划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4356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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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含货币化）528 套/户，计划开工时

间 2020 年 6 月。本次下达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已列入国

家棚改计划，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发行棚改

专项债券。

2、项目立项审批

（1）根据卫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出

具《关于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卫发改〔2017〕46 号），同意本项目建设，本项目已取得立

项批复。

（2）根据卫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出

具《关于卫辉市柳庄乡边段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卫发改〔2017〕77 号），同意本项目建设，本项目

已取得可研报告的批复。

3、项目环评备案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河南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公示平台网站上查询，本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941078100000100，公告日 2019

年 10 月 11 日。

4、项目规划审批

（1）根据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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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81201900015 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已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

（2）根据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T410781202000001），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已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5、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卫辉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颁发的《不动

产权证》（豫（2019）卫辉市不动产权第 0005824 号），本项目

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

立项、可研报告、规划、用地的审批手续及环评的备案手续，项

目手续真实有效。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净收益

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大于“1.1”。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

的分析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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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范围

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

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风险提示

1、投资风险种类繁多并且复杂，从业主角度审视，主要有

如下几类风险：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人为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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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险主要指自然、气候等环境因素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

或对工程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威胁；经济风险主要指可能出现工程

资金短缺、通货膨胀幅度过大、物价上涨幅度异常、投资融资环

境恶化、世界和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下滑等情况；人为风险是指由

于项目建设参与各方由于管理、技术和其它行为导致的种种工程

风险。

2、工程资金短缺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经常性的问题，存

在重大风险。项目的融资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不落实。拟建项目

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基本落实。若市级财政资金补助以及国家相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能及时到位，则本项目融资风险较小。短

期性工程资金短缺也可能是由于财政机构对债券审批过慢、施工

过程把建设资金挪做它用、分项工程监理验收结算衔接不好等原

因造成。

3、工程预算和投标报价都在当时正常情况下作出，对通货

膨胀幅度过大、物价上涨幅度异常等经济形势可能预料不到，也

预测不准。投资估算的风险主要来自工程方案变动工程量增加，

工期延长，工人、材料、机械台班费、各种费率、利率的提高，

征地及拆迁工程量增加和单价的提高等。

4、目前世界经济总体水平开始从下滑阶段转入稳定阶段，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虽然给经济适当降温，但是总体经济发展势头

依然看好。从宏观和长远角度看，本项目的总体经济背景趋好，

风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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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

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

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速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

的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

金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

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项目风险控制措施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完成以后，建设单位应时刻关

注与项目有关的风险因素，尽量规避风险的发生，一旦风险发生，

应及时采取措施，将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根据城中村改造和工程建设计划，制定出合理的资金使

用计划，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实时控制和调整。

3、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

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

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

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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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项目资料，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二）卫辉市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发有限公司系在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

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

体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卫辉市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

用，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立项、可

研报告、规划、用地的审批手续及环评的备案手续，项目手续真

实有效。

（五）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

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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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81号 

致：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作为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的法律顾问，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濮北棚户区改造孟

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就本项目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及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

书作为本次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主体 

机构名称：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南省濮阳市开州路北段 

负责人：宋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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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90058858478M 

（二）项目情况 

本项目位于濮阳市澶州大街以南，高阳大街以北，孟春路以东，规划路（金

辉路西侧）以西。本项目拆迁涉及濮阳新区开州办所辖的孟村、疙瘩庙东二村两

个村庄集体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拆迁总户数 48户，征收房屋建筑面

积 9600㎡。项目拆迁后形成可出让土地面积 906 亩，其中医疗 47亩，商住用地

123亩，居住用地 736亩（测算收益面积为 859亩）。  

本项目总投资 58,737.00万元，拟申请债券资金 46,000.00万元，剩余资金

12,737.00万元，通过区财政资金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系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行政单位，具备以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

东二村拆迁安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批复文件 

2014年 2月 25日，濮阳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关于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

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濮环审〔2014〕4号），原则

同意本项目建设。 

2019年 12月 26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

于下达全省 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

〔2019〕10号），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已

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9年 7月 24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濮北棚

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建议书的批复》（濮示范政

文〔2019〕50号），同意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目（三

期）建设。 

2019年 7月 25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濮北棚

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

示范政文〔2019〕52号），同意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

目（三期）建设。 

2019年 7月 29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颁发选字第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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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0120190005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经审核，该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 

2019年 7月 30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示范区地字第

4109012019000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9年 5月 8日，濮阳市国土资源局颁发豫（2019）濮阳市不动产权第

0023330号土地证，坐落河南省濮阳市高阳大街北，孟春路东，澶州大街南。 

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濮北

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的相关批复文件；经本所律师查阅，未

发现存在问题。 

三、本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概况 

1、项目名称：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 

2、申请事项：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事宜。 

3、使用期限：7年。 

4、使用资金总额：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拟申请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 46,000.00万元。 

5、利率：固定利率。 

根据上会河南分所出具的《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告》”），经上

述测算，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

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会河南分所”）

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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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

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

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具备相

应的资质。 

五、本项目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项目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而市场

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项目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

通。项目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

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项目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

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

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有可能给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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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公益性论述 

棚户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可改观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当地

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七、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具备以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

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村拆迁安置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濮北棚户区改造孟村、疙瘩庙东二

村拆迁安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复文件，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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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80号 

致：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作为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

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濮北

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就本项目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及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

书作为本次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主体 

机构名称：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南省濮阳市开州路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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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宋伯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90058858478M 

（二）项目情况 

本项目位于濮阳市澶州大街以南，高阳大街以北，规划路（卫河路东侧）以

东，民生路以西。本项目拆迁涉及濮阳新区开州办所辖的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村庄

集体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拆迁总户数 431户，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86200

㎡。项目拆迁后形成可出让土地面积 690 亩，其中医疗 52.8亩，中小学 39.7亩，

居住用地 597.5亩（测算收益面积为 597.5亩）。 

本项目总投资 101,612.00万元，拟申请债券资金 75,000.00万元，剩余资

金 26,612.00万元，通过区财政资金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系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行政单位，具备以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

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批复文件 

2014年 2月 15日，濮阳市环境保护局下发《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

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濮环审〔2014〕5号），原则同意

按照《报告书》所列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

进行项目建设。 

2019年 12月 26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

于下达全省 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

〔2019〕10号），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已列

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9年 7月 24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濮北棚

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濮示

范政文〔2019〕51号），同意建设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

项目（三期）。 

2019年 7月 25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濮北棚

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

示范政文〔2019〕53号），同意建设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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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项目（三期）。 

2019年 7月 29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颁发选字第示范区

41090120190006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9年 7月 30日，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示范区地字第

410901201900008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9年 5月 8日，濮阳市国土资源局颁发豫（2019）濮阳市不动产权第

0023331号土地证，坐落河南省濮阳市高阳大街北，民生路西，规划小路东。 

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濮北

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的相关批复文件；经本所

律师查阅，未发现存在问题。 

三、本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概况 

1、项目名称：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 

2、申请事项：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

使用专项债券资金事宜。 

3、使用期限：7年。 

4、使用资金总额：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

期）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75,000.00万元。 

5、利率：固定利率。 

根据上会河南分所出具的《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

目（三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

告》”），经上述测算，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的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预期经营

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

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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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会河南分所”）

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

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

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具备相

应的资质。 

五、本项目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项目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而市场

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项目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

通。项目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

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项目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

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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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有可能给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项目公益性论述 

棚户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可改观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当地

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七、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具备以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

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属于公益

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濮北棚户区改造张仪、许村等西六

村拆迁安置项目（三期）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和

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复文件，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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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034 号 

致：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

期）改造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

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财预〔2018〕28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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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

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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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

目 

2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

目法律意见书 

4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出具的《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

（二期）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 

5 

国发

〔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号） 

6 

财库

〔2015〕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7 

财预

〔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8 

财预

〔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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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财预

〔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 

10 

财预

〔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11 

财库

〔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12 

财预

〔2018〕28

号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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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向本所律

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

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

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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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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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确山县朗陵

街道办事处。 

机构名称：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 

住所：河南省确山县联播大道 15号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负责人：祝道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系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具备以确山县产业

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马庄社区，南至确山县养

老院、北至未来大道、西至下河路、东至工业一路占地面积约 87

亩。 

本项目拆迁范围东至老君二路、西至金山大道、南至三里河、

北至门都二路的围合区域 14,097.00亩土地进行改造， 拟定拆

迁安置入住金山社区二期的居民组有8个，分别是宋庄社区白庄、

十里河、曹庄居民组；马庄社区左庄、陈一、陈二、郭庄、彭庄

居民组，共计 430户，1850人，拆迁面积 212500㎡。改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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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形成 14,097.00亩土地，其中 11,277.6亩（工业用地

5,639.80亩、商住用地 5637.80亩）可用于出让。 

（三）项目批复文件 

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目审批资料，

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2017年 4月 10日，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经审核，本用地项目符合规划要求，并颁

发确地字第〔2017〕02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7年 4月 18日，确山县国土资源局下发《关于确山县产

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确国土〔2017〕

411号），经审查该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7年 4月 26日，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确山县

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确发改〔2017〕116号）

文，同意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实施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

（二期）改造项目。 

2017年 4月 26日，确山县环境保护局以《关于确山县产业

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的环评审批意见》（确环审

〔2017〕7号）批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7年 5月 2日，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经审核，本建设项目符合规划要求，并颁

发确选字第〔2017〕013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2017年 5月 8日，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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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确发改〔2017〕58号）文，同意实施建设确山县产业集聚区

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 

2017年 8月 17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 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7〕46号），将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

期）改造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相关项目立项、环评、用地及规

划初步审批手续。各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本项目总投资 88,000.00万元，拟申请债

券资金 60,000.00万元，剩余资金 28,000.00万元，通过确山县

财政资金安排。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确

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5.59倍；确山

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机构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0

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

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项目的建设不仅为有关棚户区和中低收入家庭改善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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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确山县的面貌，推动了城市环境的提升，树立了政府

和城市的形象。同时，“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有利于整合利用土

地资源，让有限的土地、生态资源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确山县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资源基础，促进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

展。 

棚户区区域居民现有居住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管理

困难、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潜在隐患。本次改造的实施，增加了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树立政府形象的民心工程，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效应，同时为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项目

的建设社会效益意义重大。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积极落实国家

及地方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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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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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确山县朗陵街道办事处具备以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

区（二期）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确山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属于公益

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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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确山县产业集聚区

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

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

复文件，各项审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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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29号 

致：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作为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

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及

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

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主体 

机构名称：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地址：河南省汝南县汝宁街道云路街 30号 

机构性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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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冯新龙 

（二）项目情况 

本项目拆迁涉及人数为 2,250人，拆迁范围为：南海大道、西园路、汝宁大

街、康宁路、古城大道、梁祝大道合围区域，拆迁区域占地面积 496.00亩，为

集体土地或者国有土地，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 97,677.46㎡。项目拆迁后形成可

出让土地面积 440亩，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本项目安置区建设地点选址为富强

路、汝河东路、南海大道、康强路合围区域，计划建设安置住房共 800套。安置

区规划总用占地面积 43,300.00㎡（约合 63.00亩），总建筑面积 119,680.00㎡。 

本项目总投资 54,468.62万元，拟申请债券资金 43,300.00万元，剩余资金

11,168.62万元，通过汝南县财政资金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行政单位，具备以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批复文件 

2018年 5月 16日，汝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汝南县西关棚户区

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汝发改〔2018〕44号），同意实施汝南县西

关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9年 7月 16日，汝南县国土资源局颁发豫（2019）汝南县不动产权第

00001192号《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 1月 16日，汝南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服务中心颁发地字第

ZRJ4117272020000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年 1月 23日，汝南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服务中心颁发建字第

ZRJ4117272020000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年 1月 7日，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转发下达驻马店

市 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驻建〔2020〕1号）文件，汝南县

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2020年 2月 3日，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备案号：202041172700000003。 

本所律师认为：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汝南县西关棚户



3

区改造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经本所律师查阅，未发现存在问题。 

三、本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概况 

1、项目名称：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 

2、申请事项：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事宜。 

3、使用期限：7年。 

4、使用资金总额：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3,300.00万元。 

5、利率：固定利率。 

根据上会河南分所出具的《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告》”），经上述测算，在项目单

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汝南县西关棚户区

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

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会河南分所”）

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

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

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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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具备相

应的资质。 

五、本项目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项目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而市场

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项目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

通。项目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

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项目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

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

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有可能给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项目公益性论述 

棚户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可改观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当地

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七、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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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以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汝南县西关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项

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复文件，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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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CHAIN-WIN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 (450000)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1165-2 号

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新型城镇化建设办

公室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

理委员会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的委托，就新乡平原示范区高铁

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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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

〔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新乡平原示范区高铁片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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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实施方案 指 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5 本法律意见书 指 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法律意见书

6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7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8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9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10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11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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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2017〕89 号）

12

财预〔2018〕

28 号

指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

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8〕28 号）

13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4

财库〔2019〕23

号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

15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

财预便函〔2018〕14 号）

16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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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五、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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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括

新乡平原示范区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新乡平原示

范区高铁片区 S229 省道以南、平师线以东。本项目安置区占地

面积130亩（86,667.1平方米），容积率2.0。总建筑面积 216,667.00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173,334.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3,333.00 平方米，计划建设安置房 1084 套，安置人口 2889 人。

（二）项目申报单位

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

员会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持有新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机构名称为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107005542398068，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

地址为河南省新乡市滨湖大道与太行大道市民之家，负责人为路

文忠。

根据中共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工委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作出

的《中共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工委关于增设机构的通知》（平工文

〔2019〕10 号），因工作需要决定成立沿黄生态建设办公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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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新乡城镇化建设办公室牌子，参照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会人事体制改革方案精神，纳入经济建设体系管理。

本所律师认为，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新

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作为在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

委员会依法设立的内设机构，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

资格。

（三）项目融资规模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109,600.00 万元。其中：申请专项债券资

金 30,000.00 万元；由财政统筹安排 79,600.00 万元。

（四）项目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可以节约大量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落实

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拉动城市建设的全方位发展。

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形象，是展示城市外部形象、扩大

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城市居民

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在整个城市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项目通过城中村改造，不仅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提升新乡市城市总体形象，而且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

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本区域交通便利，通过对征收区域的新规划建设，必将有助

于改善该区域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讯、热力、城市面貌

等，促进新乡市城镇化进程。本项目的整体实施，不仅将改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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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居住条件，拉动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促进 GDP

的良性增长，提供数百人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又好

又快发展。项目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这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让社

会弱势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完善城市

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

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项目审批情况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根据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表，本项目征收范围为师寨镇安庄、南赵庄村，安置住房四

至范围为 S229 省道以南、平师线以东，年度计划情况为年度计

划征收户数 433 户，年度计划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89430 平方米，

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含货币化）1084 套/户，计划开工

时间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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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下达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2、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作出的《关于<

平原示范区高铁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新平发改〔2020〕12 号），原则同意新乡平原示范区高铁片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项目规划审批

根据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规划国土管理局于2020年 5月 27日

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10725202000010 号），

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4、项目环评备案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河南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公示平台网站上查询，本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204107000100000111。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完成环评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被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

目立项、可研、规划的批准手续及环评的备案手续。项目审批及

备案手续真实有效。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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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净收益

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大于“1.2”。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

的分析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范围

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

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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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风险提示

1、投资风险种类繁多并且复杂，从业主角度审视，主要有

如下几类风险：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人为风险等。

自然风险主要指自然、气候等环境因素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

或对工程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威胁；经济风险主要指可能出现工程

资金短缺、通货膨胀幅度过大、物价上涨幅度异常、投资融资环

境恶化、世界和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下滑等情况；人为风险是指由

于项目建设参与各方由于管理、技术和其它行为导致的种种工程

风险。

2、工程资金短缺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经常性的问题，存

在重大风险。项目的融资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不落实。拟建项目

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基本落实。若市级财政资金补助以及国家相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能及时到位，则本项目融资风险较小。短

期性工程资金短缺也可能是由于财政机构对债券审批过慢、施工

过程把建设资金挪做它用、分项工程监理验收结算衔接不好等原

因造成。

3、工程预算和投标报价都在当时正常情况下作出，对通货

膨胀幅度过大、物价上涨幅度异常等经济形势可能预料不到，也

预测不准。投资估算的风险主要来自工程方案变动工程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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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延长，工人、材料、机械台班费、各种费率、利率的提高，

征地及拆迁工程量增加和单价的提高等。

4、目前世界经济总体水平开始从下滑阶段转入稳定阶段，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虽然给经济适当降温，但是总体经济发展势头

依然看好。从宏观和长远角度看，本项目的总体经济背景趋好，

风险低。

5、本次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

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

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速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

的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

金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

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项目风险控制措施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完成以后，建设单位应时刻关

注与项目有关的风险因素，尽量规避风险的发生，一旦风险发生，

应及时采取措施，将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根据城中村改造和工程建设计划，制定出合理的资金使

用计划，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实时控制和调整。

3、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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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

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

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新型城镇

化建设办公室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资料，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

了查阅。

（二）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新型城镇化

建设办公室作为在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依

法设立的内设机构，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

体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使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完善城市

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

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本项目已被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立项、

可研、规划的批准手续及环评的备案手续。项目审批及备案手续

真实有效。

（五）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

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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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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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055 号 

致：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就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

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财预〔2018〕28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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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意

见书 

4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出具的《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5 

国发

〔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号） 

6 

财库

〔2015〕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7 

财预

〔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8 

财预

〔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9 财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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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9

号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 

10 

财预

〔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11 

财库

〔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12 

财预

〔2018〕28

号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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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

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

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

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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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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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周口市淮阳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名称：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羲皇大道中段档案馆综合楼  

负责人：李怀坤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机关，具备以淮阳区

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淮阳区羲皇大道（西二环）以东、太行山路以西、

建业路以南、北园路以北。 

本项目拆迁涉及陈小桥、卢关村、小菜园、金陈、曹庄、于

庄、刘庄七个城中村集体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拆迁总

户数 775户，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77,205㎡。项目拆迁后形成可

出让土地面积 2,500 亩，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 

（三）项目批复文件 

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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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

查阅。 

2019年 12月 26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 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

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10号），淮阳区北花园

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9年 8月 13日，淮阳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申报淮阳区

北花园社区等六个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批复》（淮政建〔2019〕

12号），同意申报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9年 9月 16日，淮阳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关于呈报

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淮

建字〔2019〕141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2020年 2月 24日，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

于周口市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规模调整的情况说

明》（淮建字〔2020〕15号），将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

进行调整。淮阳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2020年 2月 25日盖章并

证明情况属实。 

2019年 9月 17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淮地字第 2019057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年 2月 24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淮规建字第

202000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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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27日，周口市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 环 境 影 响 登 记 表 已 经 完 成 备 案 ， 备 案 号 ：

202041162600000016。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相关立项、环评、用地及规划的

审批手续。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本项目总投资 140,868.00万元，拟申请

债券资金 105,650.00万元，剩余资金 35,218.00万元，通过财

政资金安排。 

本项目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 105,650.00万元，已于

2020年使用债券资金 23,000.00万元， 2021年计划使用

61,510.00万元，2022年计划使用 21,140.00万元，本次申请使

用 13,900.00万元。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淮

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1.58倍；淮阳区北花

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机构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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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

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实施拆迁安置的村庄，房屋破损严重，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1

未通天然气，且存在城市布局混乱、城市面貌脏乱差旧，区域经

济发展滞后，区域内居民收入低，低保户比重高，社会治安不稳

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城市形象，又未能将土地的资

源价值体现出来。通过实施本项目，采取有效的安置补偿措施，

使该地区居民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项目拆迁开发后，对促进该地区的餐饮、休闲、小区配套服务等

第三产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并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

于该地区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的安置，对社会环境稳定起到较

好的作用。 

加快推进棚户区拆迁安置，是为了实施淮阳区城市总体规划，

是社会统筹发展树立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居住条件，增加绿化面积，树

立淮阳区形象的一项民生工程，是全县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由

于大部分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区域内，城中村区域内危

旧房体量大、分布广，生活配套设施极为落后，火灾、垮塌等安

全隐患严重，本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城中村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

环境，提高淮阳区城市品位。 

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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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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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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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以淮阳区北花园

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淮阳区北花园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淮阳区北花园社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

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文

件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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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057 号 

致：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

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财预〔2018〕28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2018〕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

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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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意见

书 

4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出具的《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

告》 

5 

国发

〔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号） 

6 

财库

〔2015〕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7 

财预

〔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8 

财预

〔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9 财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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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9

号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 

10 

财预

〔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11 

财库

〔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12 

财预

〔2018〕28

号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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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

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

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

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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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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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周口市淮阳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名称：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羲皇大道中段档案馆综合楼  

负责人：李怀坤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机关，具备以淮阳区

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淮阳区工业中大道以南、新星路以东、龙都路以

西，纬 12路以北。 

本项目拆迁涉及西吴、杨坑、胡庄、娄弯、东劳桥、小张、

大张庄七个城中村集体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拆迁总户

数 987户，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232,342㎡。项目拆迁后形成可出

让土地面积 1,900亩，用途为商住用地。 

（三）项目批复文件 

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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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

查阅。 

2019年 12月 26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 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

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10号），淮阳县腾达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9年 8月 13日，淮阳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申报淮阳县

北花园社区等六个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批复》（淮政建〔2019〕

12号），同意申报淮阳县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9年 8月 22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淮选字第 2019021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9年 8月 22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淮阳县腾

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用地意见》（淮自然资〔2019〕218号）

文件，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允许供地项目。 

2019年 9月 16日，淮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淮

阳县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淮发改

审批〔2019〕101号），同意建设淮阳县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 

2019年 9月 16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豫（2019）淮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7015号、第 0007016号、第 0007017号、第

0007018号、第 0007019 号、第 0007020 号不动产权证，坐落河

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城关镇工业中大道以南、新星路以东、龙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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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纬十二路以北。 

2019年 9月 17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淮地字第 2019060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0年 2月 24日，淮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淮规建字第

202001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 

2020年 2月 27日，周口市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2041162600000018。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相关立项、环评、用地及规划的

审批手续。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本项目总投资 165,943.00万元，其中：

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24,450.00万元，剩余资金 41,493.00万

元，通过淮阳区财政资金安排。 

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24,450.00万元，其中已于 2020年使用债券资金 21,000.00万

元，2021 年计划申请 78,550.00万元，已使用 31,700.00万元，

本次申请使用 5,000.00万元,2022年计划申请 24,900.00万元。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淮

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

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1.47倍；淮阳区腾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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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

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机构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

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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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实施拆迁安置的村庄，房屋破损严重，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

未通天然气，且存在城市布局混乱、城市面貌脏乱差旧，区域经

济发展滞后，区域内居民收入低，低保户比重高，社会治安不稳

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城市形象，又未能将土地的资

源价值体现出来。通过实施本项目，采取有效的安置补偿措施，

使该地区居民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项目拆迁开发后，对促进该地区的餐饮、休闲、小区配套服务等

第三产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并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

于该地区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的安置，对社会环境稳定起到较

好的作用。 

加快推进棚户区拆迁安置，是为了实施淮阳区城市总体规划，

是社会统筹发展树立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居住条件，增加绿化面积，树

立淮阳区形象的一项民生工程，是全县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由

于大部分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区域内，城中村区域内危

旧房体量大、分布广，生活配套设施极为落后，火灾、垮塌等安

全隐患严重，本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城中村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

环境，提高淮阳区城市品位。 

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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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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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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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以淮阳区腾达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淮阳区腾达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淮阳区腾达社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文

件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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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87号 

致：上蔡县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作为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顾问，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上蔡县芦岗办事处

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蔡县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就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及

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

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主体 

机构名称：上蔡县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机构地址：河南省上蔡县蔡都镇南环一路 22号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刘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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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资金：12万元 

（二）项目情况 

本项目位于上蔡县蔡都大道南侧、五龙源大道西侧、银杏路北侧、宋相路东

侧。本项目拆迁涉及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两个村庄集体土地上的所有建

筑物和构筑物，拆迁总户数 186户，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59,334㎡，征迁人数

809.00人。项目拆迁后形成可出让土地面积 127.28 亩，用途为住宅兼容商业。 

本项目总投资 31,958.87万元，拟申请债券资金 17,000.00万元，剩余资金

14,958.87万元，通过上蔡县财政资金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蔡县住房委员会办公室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设立、合法存续，具备以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

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批复文件 

2017年 8月 17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

下达全省 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7〕46号），

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8年 1月 17日，上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上蔡县芦岗办事处

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准的批复》（上发改城镇〔2018〕40

号），同意建设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8年 5月 8日，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41172200000042。 

2018年 5月 16日，上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地字第 411722201800172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9年 4月 19日，上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字第 41172220190002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18年 6月 18日，上蔡县国土资源局颁发上国用（2018）第 2602069号《土

地证》。 

本所律师认为：上蔡县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上蔡县芦岗办事

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经本所律师查阅，未发现存在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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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概况 

1、项目名称：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 

2、申请事项：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事宜。 

3、使用期限：7年。 

4、使用资金总额：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申请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 17,000.00万元。 

5、利率：固定利率。 

根据上会河南分所出具的《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告》”），经上

述测算，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

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会河南分所”）

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

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

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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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具备相

应的资质。 

五、本项目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项目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而市场

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项目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

通。项目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

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项目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

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

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有可能给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项目公益性论述 

棚户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可改观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当地

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七、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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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上蔡县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具备以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

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上蔡县芦岗办事处薄庄、董寨棚户

区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复文件，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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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33号 

致：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作为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的法律顾问，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

户区改造项目（二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及

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

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主体 

机构名称：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地址：河南省汝南县汝宁街道云路街 30号 

机构性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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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冯新龙 

（二）项目情况 

项目征收范围为南至古城大街，北至蔡州大街，东至王家巷，西至梁祝大道；

项目共涉及汝河故道两岸 360户居民的拆迁改造。本项目拆迁占地面积 430.06

亩，可用于出让土地 344.05亩，涉及拆迁人数 1,440人，计划征收房屋总建筑

面积 92,520.00㎡。项目本次涉及内容计划建设安置住房套数共 773套，其中新

建安置房 288套，货币化安置住房 485套。安置区为异地安置，安置区规划总用

地面积 16,373.21㎡（约合 24.56亩），总建筑面积 46,871.06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37,196.75㎡（包含住宅建筑面积 33,698.91㎡、配套用房 3,497.84

㎡），地下建筑（地下车库兼人防）面积 9,674.31㎡。 

本项目总投资 43,732.96万元，拟申请债券资金 32,000.00万元，剩余资金

11,732.96万元，通过汝南县财政资金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行政单位，具备以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批复文件 

2016年 9月 6日，河南省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关于下

达全省 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6）45

号），同意将老汝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列示其中。 

2018年 12月 14日，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服务中心颁发建字第

411727201800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意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规模 46,871.06平方米。 

2018年 12月 7日，汝南县国土资源局下发《关于对汝南县老汝河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二期）用地的预审意见》（汝国土〔2018〕346号），汝南县老汝河

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土地供应政策。 

2018年 12月 7日，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服务中心颁发选字第

411727201800022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同意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期）选址，拟建设规模 46,871.06平方米。 

2018年 12月 14日，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完成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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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造项目二期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号为：

201841172700000089。 

2018年 12月 14日，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中心颁发地字第

41172720180004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规划用地面积 16,372.31平方米。 

2018年 12月 14日，汝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汝南县老汝河治

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汝发改投资〔2018〕12号），

同意建设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 

本所律师认为：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汝南县老汝河治

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的相关批复文件；经本所律师查阅，未发现存在问题。 

三、本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概况 

1、项目名称：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 

2、申请事项：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使用专项债券资

金事宜。 

3、使用期限：7年。 

4、使用资金总额：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拟申请棚改

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0万元，其中已使用 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

债券（一期）—2019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债券资金 4,000.00万元，

利率 3.33%，期限五年；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债券（二期）

—2019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债券资金 4,900.00万元，利率 3.3%，期

限五年；2019年河南省（地市级）棚改专项债券（三期）—2019年河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十三期）债券资金 3,000.00万元，利率 3.34%，期限五年。拟继续

申请债券资金 20,100.00万元。 

5、利率：固定利率。 

根据上会河南分所出具的《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告》”），经上述

测算，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汝

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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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

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会河南分所”）

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

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

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具备相

应的资质。 

五、本项目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项目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而市场

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项目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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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项目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

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项目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

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

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有可能给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项目公益性论述 

棚户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可改观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当地

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七、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汝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以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汝南县老汝河治理棚户区改造项目（二

期）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复文件，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中国·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

电话：（0371）65953550 传真：（0371）65953502 邮编：450003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目 录

第一章 释义................................................................................. 5

第二章 重要声明......................................................................... 7

第三章 正文................................................................................. 9

一、项目核查情况............................................................................. 9

（一）项目概况................................................................................. 9

（二）项目申报单位......................................................................... 9

（三）项目公益性............................................................................. 9

（四）项目审批情况......................................................................... 9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10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12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12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12

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13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3

（二）风险控制措施....................................................................... 13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14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450003)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1339 号

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就

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

好2019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

函〔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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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

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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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县住建局 指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本项目 指 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3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4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法律意见书

5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6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

7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8
财预〔2015〕

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9
财预〔2016〕

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10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

11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2 财库〔2019〕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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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号 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13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

预便函〔2018〕14 号）

1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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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向本所律

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

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

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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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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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开封市杞县金城大道南，东侧为经二路，西侧为

经三路，南侧为祥苑路。该拆迁区涉及拆迁住户 320 户，共拆迁

占地面积 452 亩，拆迁建筑面积 21369.99 ㎡。本项目总用地面

积 43,330 ㎡（约合 65 亩），总建筑面积 73,600.00 ㎡，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58,520.00 ㎡，包括住宅建筑面积 57,170.00 ㎡，配

套公建用房 1,350.00 ㎡；地下建筑 15,080.00 ㎡。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680 套，全部用于拆迁户原地安

置。项目配套建设区内道路、广场、绿化工程、大门及围墙、室

外给排水、电力、燃气、消防、弱电等基础设施工程。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本项目的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杞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根据中共杞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7 日核发

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11410221005352910J，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

为杞县金城大道中段，负责人为郑怀胜。

本所律师认为,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项目公益性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正处于一个特殊发展时期，为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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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必然要求扩大内需，优化消费结构，

把住宅建设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杞县经济发展迅猛，尤其是对住宅的需求旺盛，这也为

本项目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本项目的建设必将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力量。本项目的实施能够盘活部分土地资源，可以为

城市建设提供大量资金，而且城市环境的改善，又将为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

加快城市建设是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杞县加大力

度，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棚户区改造可以带动一个区域

的发展，随着城市越来越一体化，棚户区项目的开展在城市发展

中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杞县的城市发展规划。项目位于杞县金城

大道南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杞县当地最大的现代化社区，建成

集住宅、商业、休闲、教育配套等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必将成

为城市发展新的坐标，对整个杞县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四）项目审批情况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审批资料，并

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财政厅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编号为豫建住保〔2014〕17 号《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4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

的通知》及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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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7 日出具的编号为豫保安居办〔2016〕1 号《河南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2016 年棚户区改造

项目计划（台账）的通知，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列入河南

省 2014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及 2016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2、项目立项审批

（1）根据2020年 3月 5日杞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杞发改城镇〔2020〕

30 号），同意对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改造。本项目已

取得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2）根据 2020 年 3 月 5 日杞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杞发

改城镇〔2020〕31 号），同意对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

改造。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3、项目环评审批

根据提供的《环境影响登记备案》，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完成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备案号：202041022100000035）。

4、项目规划审批

根据 2020 年 3 月 3 日，杞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杞县

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规划意见》（杞自然资〔2020〕25 号），

经核查，该项目宗地符合县城总体规划，不占用基本农田。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且已取

得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批手续及规划的初步审批手续，并完成了环

评备案。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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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本项目总投资 40,231.90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安排

20,231.90 万元，计划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万元。

根据《杞县林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

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通过对本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

率大于“1.2”。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范

围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

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

务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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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

可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

加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

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专项收入，收益的实现受地方经济发展情

况影响较大，由此带来项目收益波动风险。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本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债券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

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

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

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的偏差将

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预

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偏

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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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

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

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大力推进项目进展，确保项目收益

稳定，使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足额安

排好偿债资金。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

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

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

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审批资

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二）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

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本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改善当地城中村居民住房条

件，拉动当地消费需求，同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为当地社会

稳定，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做出贡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四）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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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立项审批手续及规划的初步审批手续，并完成了环评备案。

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相关资格、资质；为本

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资格、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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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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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1〕豫钟非诉字第 21 号 

致：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

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财预〔2018〕28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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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

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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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住建局 指 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本项目 指 
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

目 

3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4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

目法律意见书 

5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出具的《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

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6 

国发

〔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号） 

7 

财库

〔2015〕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8 

财预

〔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9 
财预

〔2016〕155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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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0 

财预

〔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 

11 

财预

〔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12 

财库

〔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13 

财预

〔2018〕28

号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 

1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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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向本所

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

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

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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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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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舞阳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名称：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地址：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人民路 18号 

机构性质：机关 

负责人：赵国松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机关，具备以舞阳县辛安镇

（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棚改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 

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舞阳县重庆

路以北、北四环路以南、经六路以西、盐业大道以东地块，安置

工程占地面积 35,754.95㎡（约 53.63亩），均为城镇居住用地。

本项目改造拆迁集体土地面积 2,106亩，涉及村民 261户、913

人，本项目主要征收上述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

设施等。 

（三）项目批复文件 

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目审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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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1、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9年 12月 26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 2020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

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10号)，将舞阳县辛安

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2、项目立项审批情况 

2019年 8月 22日，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舞

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舞发改投资〔2019〕50号），同意建设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

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3、项目用地审批情况 

本项目取得豫（2019）舞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627号《不动

产权证书》。 

4、项目规划审批情况 

2019年 5月 22日，舞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WYD-2019007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

求。 

2019年 9月 18日，舞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字第 WYGH-2019010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 

5、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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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16日，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111211900916101-SX-001），本建筑工

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取得相关项目

的立项、规划、用地的审批手续及施工许可证。各项立项审批手

续真实有效。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本项目总投资 37,714.80万元，拟申请债

券资金 30,000.00万元、期限七年，剩余资金 7,714.80万元，

通过舞阳县财政资金安排。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舞

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1.92倍；舞阳

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部门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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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

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实施拆迁安置的村庄，房屋破损严重，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

未通天然气，且存在城市布局混乱、城市面貌脏乱差旧，区域经

济发展滞后，区域内居民收入低，低保户比重高，社会治安不稳

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城市形象，又未能将土地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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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值体现出来。通过实施本项目，采取有效的安置补偿措施，

使该地区居民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项目拆迁开发后，对促进该地区的餐饮、休闲、小区配套服务等

第三产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并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

于该地区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的安置，对社会环境稳定起到较

好的作用。经过棚户区改造，不仅可以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居住

质量，而且还能使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资产，特别是针对部

分低保户、特困户收入不高、经济条件较差的实际情况，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救助，确保这部分人群能够有房住，从而享受

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项目的建设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

公正的需要。 

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以彻底改变棚改社区当前的环境，消

除不稳定因素，使居民安居乐业，共同促进区域向更高层次发展，

为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做贡献；另一方面，项目的建设使周边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交通、商贸等设施更加完善，使其成为集

居住、教育、卫生、文化、商业等各种业态为一体的现代化宜居

城市，使生活工作于此的人们可以享受到成熟的配套设施，更能

充分享受优越的市政环境、无限的城市活力和广阔的投资升值空

间，从而提升周边区域价值，繁荣地方经济、扩大招商引资的规

模，最终推动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结合棚户区改造，

以土地置换为依托，可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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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本项目有利于拉动城市投资和消费，加速舞阳县住房产业发

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方面来看，棚户区改造可激活带

动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等其他行业发展，还可以使相关人员得到

就业机会。对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从消

费方面来看，住房消费是个人最大的消费，住房产业具有消费本

地化特点，这对于促进城市消费的增长也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本项目有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

这将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让社会弱势

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 

本项目有利于使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改善城

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城市更加美化、

亮化、绿化，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

也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规模，

加快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推进棚户区拆迁安置，是为了实施舞阳县城市总体规划，

是社会统筹发展树立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居住条件，增加绿化面积，树

立舞阳县形象的一项民生工程，是全区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由

于大部分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区域内，城中村区域内危

旧房体量大、分布广，生活配套设施极为落后，火灾、垮塌等安

全隐患严重，本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城中村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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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提高舞阳县城市品位。 

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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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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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以舞阳县辛安镇（朱堂

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棚改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舞阳县辛安镇（朱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属于公益

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舞阳县辛安镇（朱

堂康庄）城中村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

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

复文件，各项审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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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致：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

的委托，就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区域棚户区改造2#安置区项目

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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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2019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

函〔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

区域棚户区改造2#安置区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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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区域棚户区改造 2#

安置区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区域棚户区改造 2#

安置区项目法律意见书

4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区域棚户区改造 2#

安置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5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

6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7
财预〔2015〕

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8
财预〔2016〕

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9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

10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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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财库〔2019〕

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12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

预便函〔2018〕14 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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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

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

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

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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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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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光山县纺织路北侧、凤凰城南侧，18

米生活路以西，朝阳庭院以东。项目占地约 25 亩，征收居民房

屋 50 户，征收面积约为 8100 平方米，拟建总面积约为 44690 平

方米，其中包括安置住房 81 套，10000 平方米。同步配套小区

内外给排水管网、供电线路、道路、燃气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管理服务用房等配套建设。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光山县人民

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

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5227834432538）显示：机构

名称：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机构性质：机关；机构

地址：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姚围孜村；负责人：

叶新峰。

本所律师认为,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系在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

质。

（三）项目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是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要求。城中村的村民

建筑常以单家独户为主，占地面积大，建筑密度高，严重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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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占有率高但利用率低的紧张局面。另外，很多城中村占据了

城市的优越地带，但在综合开发上却远远落后于周边地带，这是

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不但注重生活

环境,也很重视人文环境，城中村不仅从外观上看是城市的败笔，

而且内部社会治安差，人口素质低，普通市民往往不愿与之为邻，

导致城中村附近的土地、房屋等资产的价值也倍受影响而有所贬

值。我国是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城市正从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走

向内涵式集约发展，改造城中村、盘活效率低下的城中村土地，

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合理改造城中村将会大大促进城市土地潜

力的提高及城市经济的发展。

本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

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不失时机、积极稳妥

地推进城中村改造，是实现加快城市化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中村改造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增强城市辐

射功能，使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

业，并可为离乡的农民进城定居和创业创造条件，为农民“退一

进三”解决出路，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在城中村中，宅基地、

自留地、祖屋、出租屋以及各种违法建筑，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土

地房屋关系；村民、集体、开发商以及全社会的利益，交织在一

起，错综复杂，所以城中村问题被称为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难

题，因而，加快城中村的改造将为城市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

境。

本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推动城市景观带建

设。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寄托梦想和希望之所。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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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和各项经济生活的强烈影响，使得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

特别突出。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重生产发展，轻生活质量，重

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思想，使得城市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绿地建设得不到重视。而

绿地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景观装饰物，或者是仅供满足休闲活动

需要的游憩地，而是维持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

环境空间。

本项目建设有利于落实城市规划，完善城市道路系统。城市

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城市规划的实施依

赖于用地结构的调整和土地供给计划。然而城中村的存在，使得

城市土地开发的散、差状况长期困扰着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

理，影响城市形象和面貌。通过项目实施，实行规划优先的政策，

加上集中统一的前期开发、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

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可以得到贯彻落实，有利于实现统一规划、统

一配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实现以规划规范建设，

以规划调控建设，并能保证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以及城市土地的

合理利用。

本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人

们的居住状况将成为“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检验指标，城市居

民奔小康不仅要体现在住房面积的增加上，更主要体现在居住品

质的提高上。通过城中村改造，将显著改善区块内原有街巷狭窄、

道路交通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不能满足消防和卫生要求等问

题，达到住房功能齐全、结构合理、居住舒适、环境优美的要求。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随着城市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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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快，城中村在资源利用、人文景观、城市规划、环境卫生、

村民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的巨大差异逐步体现出来，城中村问

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城中村改造是城

市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综上，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四）项目审批情况

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审

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

阅。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项目名称为官渡河一、二

桥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2#安置区，房屋征收范围为东 18m 路，

西朝阳庭院，南纺织路，北凤凰城，年度计划征收户数为 50 户，

年度计划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为 8000 平方米，年度计划新开工安

置房套数（含货币化）为 81 套。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城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2、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光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

《关于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区域棚户区改造 2#安置区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光发改审〔2020〕163 号），同意本项

目的建设。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报告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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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环评手续

2020 年 9 月 14 日，本项目依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已完成该项目的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备案号为 202041152200000145。

4、项目规划、用地审批

根据光山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出具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522202000060 号），

本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根据光山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出具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J411522202000202 号），本项目已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根据光山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0 月出具的《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字第 H4115222020000066 号），本项目已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取得相

关项目的立项、规划的审批手续及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并办

理了环评的备案手续。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16,500.00 万元，项目所需资金由财政资

金安排和申请地方政府政府债券资金相结合的方式筹措：已由财

政安排建设资金 2,567.00 万元，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700.00 万元，财政资金安排 9,233.00 万元。

根据《光山县官渡河一、二桥区域棚户区改造 2#安置区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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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实现。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

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大于“1.2”。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

范围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

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

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

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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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2、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项目完工风险

在建设施工过程产生的风险，可能会出现建设标准、建设内

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问题，这将影响项目如期完工，

带来成本超支问题。

（二）风险控制措施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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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

作。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

可能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

合推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

工阶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

把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

下，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

降低工程造价。

5、环境影响风险的控制措施

施工过程中，严格监察工作，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6、成本波动风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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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波动风险产生的因素有几方面，其中重要的是施工阶段

项目区域主要建筑材料的实际价格与现阶段估算价格发生较大

偏离。建筑材料可以严格按照招投标方式，通过竞价来达到控制

价格的目的。

7、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8、社会影响风险的控制措施

可建立专门的应急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应急制度，以应对突发

性事件对项目建设或运营的影响。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

目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

了查阅。

（二）光山县人民政府紫水街道办事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本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助

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有利于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

的社会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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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取得相关项目的

立项、规划的审批手续及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并办理了环评

的备案手续。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相关资格、资质；为本

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资格、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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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450003)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1074 号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的委托，就淮

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好2019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

函〔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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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房管中心 指 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

2 本项目 指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3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4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意见

书

5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6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

7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8
财预〔2015〕

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9
财预〔2016〕

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10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

11 财预〔2018〕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6

34 号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2
财库〔2019〕

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13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

预便函〔2018〕14 号）

1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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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

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

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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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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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括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范围项目东至五号码

头，西至老建行，南至南大埂，北至南大街东段。计划征收 429

户，征收面积 45,000.00 平方米，新建安置房套 430 套。位于红

云路西侧、青年节南侧。占地面积 13,534.90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29,776.78 平方米。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淮滨县房产管理中

心。

根据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持有淮滨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152741944521XW），其基本信息如下：名称：淮滨县房产

管理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全县房产业的行业管理和行政

执法监督。房地产开发管理，住房保障和房改，房屋产权产籍管

理，房地产市场管理，国有土地的房屋征收管理。编制县旧城改

造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房屋安全管理和危房房屋鉴

定，物业管理，房产市场数据统计分析，职工教育和队伍建设等

工作；住所：河南省淮滨县淮河大道中段南侧；法定代表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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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震；经费来源：财政补助；开办资金：￥5万元；举办单位：

淮滨县人民政府。

本所律师认为, 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项目的公益性

城中村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经过城中村改

造，不仅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而且还能拥有属于自己

的房屋资产，特别是针对城中改造中部分低保户、特困户收入不

高、经济条件较差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救助，

确保这部分人群能够有房住，从而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

来的成果，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因此，项目的建设是解决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本项目的

实施一方面可以彻底改变当前的环境，消除不稳定因素，使居民

安居乐业，共同促进区域向更高层次发展，为地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多做贡献；另一方面，项目的建设使周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交通、商贸等设施更加完善，使其成为集居住、教育、卫生、文

化、商业等各种业态为一体的现代化宜居城市，使生活工作于此

的人们可以享受到成熟配套设施，更能充分享受高配置市政、优

越的环境、无限的活力和广阔的升值空间，从而提升周边区域价

值，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地区招商引资的筹码，最终推动整个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结合城中村改造，以土地置换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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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本项目有利于拉动淮滨县市投资和消费，加速淮滨县房地产

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方面来看，棚户区改造可激

活房地产并带动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等其他行业发展，还可以使

相关人员得到就业机会。对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

明显的。从消费方面来看，住房消费是个人最大的消费，房地产

业具有消费本地化特点，这对于促进淮滨县市消费的增长也是其

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本项目有利于改善淮滨县市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生活

条件。这将进一步完善淮滨县市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

让社会弱势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

本项目有利于使淮滨县市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进一

步改善淮滨县市城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

使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化，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

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

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加快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综上，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四）项目审批情况

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审批资料，并承

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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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编号为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河南省保障性

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

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房屋征收范围东至五号码头，西至老建行，南至南大埂，北

至南大街东段。安置住房（或购买的商品房小区）坐落位置为红

云路西侧、青年街南侧。年度计划征收户数为 429 户，年度计划

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45000 平方米。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

（含货币化）430 套。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计划表。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2、项目立项审批

2017 年 12 月，罗山县工程咨询公司编制了《淮滨县港南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编制了可行性研究

报告。

2017 年 12 月 26 日，淮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淮发

改社会〔2017〕243 号），同意本项目建设。本项目已取得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3、项目规划审批

根据淮滨县自然资源局于 2019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152720190017X 号），本项目已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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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淮滨县自然资源局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出具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1152720190016X 号），本项目已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豫（2019）

淮滨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35 号），其基本信息为：权利人为淮

滨县房产管理中心，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坐落于河南省信阳市

淮滨县栏杆镇青年街南侧、红云路西侧，不动产单元号为

411527001015GB00016W00000000，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宗地面积为 13534.9 平方米。

本所律师认为，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国家

棚户区改造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规划及用地的审批

手续。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本项目总投资 16,500.00 万元，本项目所需资金由申请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项目单位自筹相结合的方式筹措：申请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 万元，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11,500.00

万元。

根据《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通过对本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

的覆盖率大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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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370100014101），其经

营范围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

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

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

询;管理咨询。因此，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财务审计报告的主体资格及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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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2、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项目完工风险

在建设施工过程产生的风险，可能会出现建设标准、建设内

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问题，这将影响项目如期完工，

带来成本超支问题。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问题，单位将在项目建

设期，对项目全部建设资金使用情况适时进行审计；在项目建成

后，对土地征收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进行专项审计。当项目

总投资超过概算时，由单位负责筹集落实资金缺口，确保项目资

金的及时投入和工程的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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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控制措施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

作。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

可能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

合推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

工阶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

把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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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

降低工程造价。

5、环境影响风险的控制措施

施工过程中，严格监察工作，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6、成本波动风险的控制措施

成本波动风险产生的因素有几方面，其中重要的是施工阶段

项目区域主要建筑材料的实际价格与现阶段估算价格发生较大

偏离。建筑材料可以严格按照招投标方式，通过竞价来达到控制

价格的目的。

7、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8、社会影响风险的控制措施

可建立专门的应急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应急制度，以应对突发

性事件对项目建设或运营的影响。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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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审批资

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二）淮滨县房产管理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事业单

位，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本项目有益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使周边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同时提升周边区域价值，推动整个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同时，结合城中村改造以土地置换为依托，可以大力调

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四）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

造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规划及用地的审批手续。各

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资质；为本

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资格、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 《淮滨县港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意

见书》签字页),

河南仟问

经办律师 :

胬囟

冫凶年〗月药日

燠



⊥ 上 攵 ~⊥ 上 」L⊥ 至 土 ⊥ Ι
=二 圭 ⊥

〓
赍
△
“
仆

魄

卢
证

胄
亩

辈
诤

歼
亚

繁
执

∷∷∷∷∷-黟∷忄∷卜∷∷∷ ∷
∷

∷ ∷
∷       

∷∷ ∷ ∷
∷

∷ ∷
∷   ∷∷

∷

 ∷∷  

∷

∷ ∷绕△社禽搐蒋代饵∫叩姐
叩屮

烙铷呷甲呷

W

衅珂
丿
以
x
η

∴∷∷∷∷η

Ⅺ
耵 ,F千 珥 猩 箕 ∷丐 馁 I0豕

」 |7甲呷?砰1
=o△

七年扌

〓
∷扌

;
奋

蕊

ι

姗 比弘笋华曦蔡∷舍∷格
考褛襁关

考菅Ⅱ娥
l卜It:l∶i|||tf:° ;0吒几∫盏∷讠艹击:忘 :i

铮狲寮务砑变吏壹记 (八

遐龃锇 λ娃名 日∷翔

年 月∷臼

乍∷扌 宙

年 月∷∷扭

年 谓∷∷蕊

轩 ∷舟∷目

轩 河 案

年 戽 ∷日

年∷亮 ∷钅

年∷舟∷咱

烙∷丹 :日

祭 月∷宵

年 ∷丹 ∷自

年∷犭∷∷臼

翻 跸 拄 :ρ |∷

^辛

蛇
璐 擦

考棱桃关 赧 珏眩苈|∶
∷蕈∷戌

考攘$猢 铀眦摁:梁醌豳蝌丫∷

耆镑宰皮 Ⅱ∷△ρ∷|∷艹午氵

考勰 0∷艹∷∷∷属曜γ驭巍
姗 炳∷浼∵蹋M啮蟊翮猁
扭 狃 翔 Ⅱ螭萨 ∷

i
△

小
艋



⊥ 工 上 工 ~Ι ⊥ 二 三Ι∵三Ι ~
 ̄ ·  ,  了  ,

河弗仟河】lL鲜 夥箝驷

执业证类圳
+。    专职l扩蚴' '

执业证号  ~L众 101P￠ LOl"7饣§、Ⅵ

法锑 职业资搐
或律师资扌器戊E铮 ~ 蓝冰,◇ $‘ l心 lO孟~0l?ts

傩师午度考核备檠

持 证 人 搀 臃

~J}t∶

⒋Ι】⒓诎 lc9铬 91tl扌 丿¤
r,扌 甘

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h少、、~I苎《孓h
邑 Eo29

黏咂

锕

i劫亥年度 ∵ 工 °
¨

典 Ⅱ 腱

掇擞觌g8查
8∶

g∶
|;

备褰
"瑚



≡,IΙ ￡ `三 ~上

执业机构 河南仟问彳聿师事务所

执业证类别 专职彳肆师

崧1亠⒓诅:号  141012016112792β 5

法律职业资格
晟蕉 J芾虿柘辗菩

^201姓
411681θ 600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二~1二二 Ι ~Ι

持 证 人    吴萁萁

师年度考核备案

考核年魔

考核结果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攵性

{
∷丨
∷|

身份证号  412了021990(Ⅱ 102325

考核年度 : o *nstr

考核结果 嬲 聃

⋯

备+uL关

备案日期

邸

唧 礴$豫翳翳居墅


